附件17：

周至县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问答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行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县教育科技局发布了《周至县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就群众关心的有关政策解答如下：
　　1.我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2021年我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将继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发〔2019〕26号）精神，按照《陕西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通知》（陕教〔2021〕52号）及《西安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1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发〔2021〕60号）要求，贯彻落实“四个坚持”：坚持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管理，并在审批地招生；坚持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步登记报名、同步招生录取；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行为，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努力构建义务教育良好生态，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我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对象是哪些？
　　小学招生对象：2015年8月31日（含8月31日）以前出生的周至县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外地户籍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学生。

　　初中招生对象：具有周至县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外地户籍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学生。

　　3.如何做好控辍保学工作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适龄儿童少年，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对于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由应就读学校及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方案》要求各学校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落实控辍保学“七长责任制”，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严禁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

　　4.2021年我县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
　　我县2021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政策在贯彻落实“四个坚持”的基础上，明确了三项要求：一是规范联合体等办学模式学校招生秩序，严禁以联合体等名义进行招生，严禁以任何形式借读、空挂学籍跨校就读，联合体内各学校招生后学生不得跨校流动。二是通过电脑随机录取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不得因学生放弃民办学校学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补录。三是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转学名义变相招生。

　　5.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的招生范围有什么不同？
　　民办小学原则上在我县范围内招生。以下几种情况可扩大招生范围：一是市级审批的民办一贯制学校小学部可在全市范围招生；二是有寄宿条件的民办小学可适当扩大招生范围；三是辖区内小学学位富余的可以考虑适当扩大招生范围，但需要由民办学校报请县教育科技局审核并报市教育局核准。

　　民办初中在全市范围内招生。所有民办小学、民办初中不得跨市域招生。

　　6.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我县严格落实中央、陕西省、西安市的文件精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其基本要求是公办民办学校同步登记报名、同步招生录取，任何公办民办学校不得提前选拔生源。在公办民办学校完成同步登记报名的前提下，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同一时间段开始招生录取，按统一步调有序开展招生。

　　7.义务教育学校可以通过考试招生吗？
　　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遵守免试入学规定，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面谈、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

　　8.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如何组织实施？
　　我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实行市级统筹、县级为主、属地管理的工作机制。市教育局负责制定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县教育科技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制定本辖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招生入学工作；各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县教育科技局制定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制定本校的实施细则，按照免试入学政策要求开展招生入学相关工作。

　　9.如何查询我县招生政策相关信息？
　　5月21日，县教育科技局公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含学区划分方案），相关信息可在县政府门户网站查询。

　　10.公办民办学校招生入学登记报名怎么进行？
　　按照公办民办学校同步登记报名、同步招生录取的要求，我县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统一在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平台（网址：http:// www.xaywjy.com）（以下简称招生平台）登记报名，按“先入学信息审核、后登记报名”的程序进行。学生和家长登录西安市教育局门户网站、招生平台及其微信公众号（xaywjy）下载并填写《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审核登记表》，按照县教育科技局工作安排，携带相关入学资料，到对应学区公办小学、公办初中进行入学信息审核，填报意愿学校。入学信息审核通过后，由学校录入学生基本信息，取得《西安市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登记报名告知书及报名条》（以下简称《报名条》）。选择在公办学校就读的，不再进行网上报名。选择民办学校的，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报名条》所载信息登录招生平台进行网上报名，每名学生选报一所民办学校。

　　11.公办学校怎样招生？
　　县教育科技局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总体目标，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为每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学区范围，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公办学校先安排辖区内户籍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再根据登记入学人数和学校分布、学位供给等情况，按照“提前摸底、公布学位、公开规则、参考意愿、相对就近、统筹兜底”的原则安排辖区其他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12.民办学校网上报名确认后可以更改志愿学校吗？
　　民办学校网上报名时，在提交确认前可以修改，报名信息提交确认后不能更改。

　　13.民办学校招生在什么情况下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直接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14.如何保障电脑随机录取系统的安全性？
　　一是电脑随机录取系统在使用前，需经过多家有资质的专业公司独立检测，可靠性有专业保障。二是专业检测通过后，电脑随机录取系统和检测报告直接交给公证处封存。报名数据在公证处和监督团的监督下现场下载封存，公正性有法律保障。三是电脑随机录取系统单机运行，不在互联网上运行，安全性有物理隔离保障。四是电脑随机录取系统和工作流程全市统一，录取电脑由公证处提供，电脑随机录取系统现场安装，报名数据现场启封导入。以上措施保证报名数据和电脑随机录取系统的全程安全。

　　15.如何保障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取过程的公平公正？
　　我县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取工作已实施三年，技术成熟，操作规范，录取过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高度认可。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电脑随机录取工作由县教育科技局按照全市统一制定的办法组织实施，录取过程全程录像，并委托公证处全程公证，邀请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家长代表现场全程监督，录取结果现场公布，确保录取工作公开透明、公正权威。

　　16.如何获知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取结果？
　　电脑随机录取结束后，现场将录取结果上传至招生平台，招生平台通过其微信公众号或手机短信告知学生家长录取结果。电脑随机录取结束后，学生及家长也可凭报名号和密码登录招生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17.报名人数不足的民办学校可以补录吗？补录怎么报名和录取？
　　对报名人数不足，有剩余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可申请补录，补录对象为已报名民办学校且未被电脑随机录取的学生。补录报名时，学生及家长凭报名号和密码登录招生平台或其微信公众号进行补录报名，每名学生只能选择一所民办学校。补录报名结束后，县教育科技局组织电脑随机录取，当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补录计划的，直接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补录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18.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如何安排入学？
　　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回对应学区公办学校，若无空余学位，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入学。

　　19.我县进城务工人员的范围是哪些？
　　进城务工人员是指非我县户籍并取得周至县居住证的务工人员。

　　20.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需要提供的“居住、务工、户籍、流出”等证明材料具体是什么？
居住证明：随迁子女父母双方取得的周至县居住证，居住证地址必须与实际居住地址一致。同时，租房人员须提供《房屋租赁备案登记证明》或与房屋产权所属人签订的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购房人员须提供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等有效材料（父母一方房产证或网签合同、具有法律效益的购房合同、不动产信息登记审核表、现居住地物业或社区的居住证明）。

务工证明：随迁子女父母双方合法、真实、有效的劳动务工合同或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

　　户籍证明：随迁子女与父母同一户籍的户口簿及父母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流出证明：适龄儿童少年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和户籍所在学区学校盖章的同意学生流出接受义务教育的证明。

　　21.如何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各义务教育学校要落实“一人一案”制度，并纳入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对能够在普通中小学就读的，要依法保障就近方便随班就读，推进融合教育；对学习和生活上需要特别支持、不能接受普通教育的，要安置到特殊教育学校入学；对需专人护理、不能到校就读的，就近安排学校采取送教上门或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确保其接受义务教育。

　　22.入学优待政策涉及哪些群体？
　　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依据有关规定落实义务教育优待政策。

　　23.今年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校园开放日”如何开展？
为宣传和展示我县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让家长更加了解“家门口的好学校”，5月22日起，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举办线上或线下“校园开放日”、“校长开放日”活动，向学区内学生及家长宣传学校办学理念、师资水平、办学特色，大力宣传学校质量提升成效。

24.什么是新优质学校成长计划？
　　从2021年起，我县每年遴选一批有一定办学基础且有一定提升空间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从优化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聚焦课程教学改革、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提升办学品质，努力培育一批教育理念科学、学校管理规范、办学特色鲜明、注重内涵发展、办学成效明显、社会声誉良好的“新优质学校”，办好越来越多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

　　25.初中学校宣传的普通高中招生定向生政策有哪些？
　　取得普通高中招生定向生资格需具备“在生源初中学校建立正式学籍3年以上，且连续在该校初一、初二、初三就读的应届毕业生”的条件。在招生计划分配比例中，优质普通高中不低于50%招生计划定向分配到区域内各初中学校，并重点向农村初中、薄弱初中，“名校+”的“+校”、新优质成长学校的初中倾斜。普通高中定向生录取原则是在满足当地最低录取控制线的基础上，在生源初中学校按照志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26.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有哪些纪律要求？
　　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中学校对学生进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排名、宣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状元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数据；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严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以转学名义变相招生。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

　　27.如何加强招生工作执纪问责，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我县严格执行招生范围、招生计划和招生结果公示制度，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畅通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有违规招生行为的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罚，对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依法依规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配合纪委监委，严肃追究违规违纪相关人员责任。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学托”和“教育掮客”，共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28.如何防止“学托”“教育掮客”的骗局？
我县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招生纪律的“十项严禁”和中、省、市有关要求，通过官方网站和媒体加强政策宣传，并对幼儿园大班家长和小学六年级家长开展政策精准宣传，引导家长关注政府和教育部门官方发布的政策，不偏听偏信。电脑随机录取工作组织严密、程序严格、过程严谨，确保公平、公开、公正。社会上有人宣称“可人为操作控制电脑随机录取软件，家长给一定费用即可保证摇中，如果没有被摇中将退还全部费用或部分费用”是典型的骗局，是不法分子利用家长焦虑心理的诈骗伎俩，希望家长切勿上当受骗。如果发现受骗，请保全证据，立即报警，配合公安机关提供线索。任何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都不会作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依据。如有违规招生行为，县教育科技局将联合有关部门依规依纪严肃查处。

29.今年我县小学、初中招生入学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今年我县小学、初中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如下：

	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主体

	5月21日
	向社会公布《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和学区划分方案
	县教育科技局

	5月22日起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通过线上或线下针对学区内学生及家长开展“校园开放日”活动
	各公办学校

	5月24日
	各学校上报招生入学工作实施细则、学位情况、日程安排
	各公办学校

	5月25日起
	各学校公示招生入学工作实施细则、学位情况、日程安排
	各公办学校

	6月9日
	县教育科技局公布各民办小学招生计划，市教育局公布各民办初中招生计划
	县教育科技局

市教育局

	6月10日9:00—6月24日17:00
	适龄儿童、少年家长到户籍所在学区学校进行信息登记；各小学、初中进行入学信息审核
	各公办学校

	6月11日8:00—6月25日18:00
	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网上报名
	县教育科技局

各民办学校

	6月26日12:00
	公布各民办小学、民办初中报名人数
	市教育局
县教育科技局

	6月27日—7月7日
	各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招生
	县教育科技局

各公办学校

	6月27日9:00
	组织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电脑随机录取，公布录取结果和剩余计划数
	县教育科技局

各民办学校

	6月28日18:00前
	公布民办学校补录计划
	县教育科技局

各民办学校

	6月29日8:00—6月30日14:00
	相关民办学校补录报名
	县教育科技局

相关民办学校

	6月30日14:00
	公布相关民办学校补录报名人数，组织实施电脑随机录取并公布录取结果
	县教育科技局

相关民办学校

	7月1日—7月2日
	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按政策规定免试招生
	县教育科技局

相关民办学校

	7月3日—7月7日
	统筹安排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到辖区公办学校入学
	县教育科技局

各义务段学校

	7月8日前
	各公办学校发放入学通知书，民办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各义务段学校

	7月9日—7月10日
	适龄儿童、少年家长持入学通知书到为其提供义务教育学位的小学、初中办理入学手续
	各义务段学校


    30.我县各小学、初中招生入学的咨询电话是什么？

    2021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咨询电话
	序号
	学校
	咨询电话
	序号
	学校
	咨询电话

	公办初中
	周至县第七中学
	13772195603
	公办小学
	二曲街道中心学校
	87112108

	
	二曲初级中学
	15809260798
	
	翠峰镇中心学校
	17791251020

	
	哑柏初级中学
	13772178530
	
	富仁镇中心学校
	15991774184

	
	西周初级中学
	15029059810
	
	楼观镇中心学校
	13572090802

	
	西岩坊初级中学
	13709189345
	
	马召镇中心学校
	13572412377

	
	广济初级中学
	13619241987
	
	青化镇中心学校
	85152533

	
	司竹初级中学
	15991343639
	
	尚村镇中心学校
	15829882910

	
	辛家寨初级中学
	13669188738
	
	辛家寨中心学校
	13379078283

	
	马召初级中学
	13630238255
	
	哑柏镇中心学校
	15902951992

	
	四群初级中学
	13379076181
	
	终南镇中心学校
	18792579891

	
	西宝初级中学
	15802940311
	
	竹峪镇中心学校
	15249281362

	
	四屯初级中学
	13484472369
	
	四屯镇中心学校
	17791248791

	
	青化初级中学
	18710502218
	
	司竹镇中心学校
	18991311560

	
	官村初级中学
	13379270867
	
	广济镇中心学校
	13772523898

	
	临川寺初级中学
	18700448408
	
	侯家村中心学校
	13468761154

	
	竹峪初级中学
	13991244323
	
	新区小学
	17782809523

	
	长杨初级中学
	17795622820
	
	二曲街道东街小学
	87111796

	
	永流初级中学
	13772195765
	
	二曲街道西街小学
	87151103

	
	新联初级中学
	18792637320
	
	二曲街道八一小学
	87151692

	公办九年制学校
	骆峪九年制学校
	15202989246
	特教
	周至县特殊教育学校
	18792712328

	
	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13759981857
	
	协调中心
	85163536

	
	哑柏新区九年制学校
	15934866049
	教科局
	违规招生投诉电话
	87150486

	
	鹿马九年制学校
	15829241938
	
	
	87152382


咨询时间：

工作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

   （7月-8月份： 上午8:30—12:00    下午15:00—18:00）

